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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2021〕19 号附件 3

第一条 听课制度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管理干部深入基层，及时

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和沟通，提高教学水平。为进一步强

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提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听课人员范围及工作量

1. 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 6 学时以上（至少包含 2 学时思政类课程）。

2. 教务处全体人员及各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系（教研室）主任、教学管理人员每学

期听课 10 学时以上。

3. 学校管理部门领导及学院其他领导每学期听课 6学时以上。

4. 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 8 学时以上。

5. 学校教学委员会和教学督导委员会，接受教学主管部门的委托执行听课任务。

第三条 听课要求

1. 听课对象为全日制本科生课程（含外聘教师授课课程），听课人员要认真填写《河北师

范大学听课记录表》。

2. 学校领导及管理部门领导可采取随机听课和重点听课相结合的方式自行选择听课时间、

课程和任课教师。

3. 学院要有计划地组织同行专家及教师听、评课，举行公开课、观摩课等活动，以了解

情况、交流经验、改进教学。

第四条 信息反馈

1. 听课人员对于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相关学院和管理部门反映，各部门要积极采

取措施妥善解决并进行有效反馈。对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改进的，或涉及到多部门协同改进的问

题，相关部门应做好问题追踪，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并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解决。

2. 教务处负责对学校领导、管理部门领导和学院领导的听课情况进行汇总，各学院负责

汇总系（教研室）主任和专任教师的听课情况记录表。

3. 每学期期末学院将系（教研室）主任和专任教师听课情况进行统计并报教务处。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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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每学期对各类人员听课情况进行汇总通报。

4. 听课评价结果将作为专任教师业务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五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河北师范大学听课制度》（校

教字〔2017〕2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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